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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警察学院 2018 年度就业质量报告

2018 年，我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，发展素质教育，推进教育公平，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

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学校坚持以本为本，推进四个

回归，进一步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。在毕业就业方面，

进一步建立健全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价体系，完善就业状况反馈机

制，认真开展毕业生跟踪调查，切实做好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

工作。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关心指导下，学校党委高度重视，教务

处、学生工作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全体老师精心组织，齐心协力，

应对变化，克服困难，平稳较好地完成了 2018 年各项就业工作。

一、2018 届毕业生基本情况

（一）毕业生规模和就业率

2018 届毕业生共计 1018 人，均为本科毕业生，其中西藏自

治区生源毕业生 20 人，上海生源毕业生 1 人，浙江省内生源毕

业生997人。截至2018年12月10日，学校总体就业率为96.76%。

（二）毕业生结构

1.专业分布

2018 届本科毕业生分布在侦查学、经济犯罪侦查、侦查学

（公安情报方向）、治安学、治安学（公安法制方向）、涉外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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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、刑事科学技术、网络安全与执法、交通管理工程和警务指挥

与战术等 10 个专业，具体分布数量和比例详见表 1 和图 1。

表 1 本科毕业生专业分布数量表

序号 校内专业名称
应届毕业

生人数

1 侦查学 159

2 经济犯罪侦查 81

3 侦查学（公安情报方向） 84

4 治安学 179

5 涉外警务 58

6 治安学（公安法制方向） 99

7 刑事科学技术 132

8 网络安全与执法 89

9 交通管理工程 81

10 警务指挥与战术 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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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本科毕业生专业分布比例图

2.专业系部分布

2018 届毕业生分布在法律系、公共基础部、反恐怖系、计

算机与信息技术系、治安系、刑事科学技术系、侦查系、国际学

院（筹）和交通管理工程系等 9 个专业系部，各系部的毕业生分

布情况详见图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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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性别分布

2018 届毕业生中，有男生 836 人、女生 182 人，男女生总

体比例为 4.59:1。

4.生源地分布

2018 届毕业生中，杭州市生源毕业生 167 人，宁波市生源

毕业生 143 人，温州市生源毕业生 109 人，绍兴市生源毕业生

111 人，湖州市生源毕业生 66 人，嘉兴市生源毕业生 77 人，金

华市生源毕业生 102 人，衢州市生源毕业生 55 人，台州市生源

毕业生 93 人，丽水市生源毕业生 44 人，舟山市生源毕业生 30

人；另有西藏自治区生源毕业生 20 人，上海生源毕业生 1 人。

毕业生生源地区分布如图 3 所示。

图 3 毕业生生源地区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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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毕业生总体就业流向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10 日，落实毕业去向的毕业生 985 人，

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96.76%。其中，有 944 人通过公务员考试，

被各级公安机关录用，1 人被国家安全厅录用，4 人被人民法院

录用，5 人被海关录用，3 人被边境边防检疫录用，9 人被其他

国家机关录用，1 人入伍到省警卫局，16 人签约企业，2 人升学，

33 人待就业。毕业生流向分布如图 4 所示。

图 4 毕业生流向分布比例图

1.省内生源毕业生就业流向

省内生源毕业生 997 人，945 人被各级国家机关录用为公务

员，其中人民警察录用 936 人。1 人入伍到省警卫局，2 人升学，

16 人签约企业。省内生源毕业生就业率达 96.69%，公务员录用

成为我校毕业生主要就业流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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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生源毕业生就业流向分布如图 5 所示。

图 5 浙江生源毕业生流向分布图

2.西藏自治区生源毕业生就业流向

20 名西藏自治区生源毕业生，通过公安部联考，被西藏自治

区各级公安机关录用。

（四）各专业就业率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10 日，各专业就业率具体情况如表 2 所

示，各专业依次按照就业率从高到低排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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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各专业就业率统计表

二、2018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情况

2018 届 1018 名毕业生通过公安部联考、国考、省考，有 944

人被各级公安机关录用，1 人被国家安全厅录用，4 人被人民法

院录用，5 人被海关录用，3 人被边境边防检疫录用，9 人被其

他国家机关录用，1 人入伍到省警卫局，16 人签约企业，2 人升

学，33 人待就业。目前无学生创业，初次就业率为 96.76%。具

体情况如下：

序号 专业名称 毕业生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

1 侦查学 159 159 100%

2 治安学（公安法制方向） 99 99 100%

3 涉外警务 58 58 100%

4 经济犯罪侦查 81 80 98.77%

5 治安学 179 172 96.09%

6 交通管理工程 81 77 95.06%

7 警务指挥与战术 56 53 94.64%

8 网络安全与执法 89 84 94.38%

9 侦查学（公安情报方向） 84 79 94.05%

10 刑事科学技术 132 124 93.9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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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名西藏自治区生源毕业生，通过公安部联考，被西藏自治

区各级公安机关录用。

1 名上海籍生源毕业生，通过公安部联考，被上海市公安机

关录用。

997 名浙江籍毕业生中，945 人被各级国家机关录用为公务

员，其中 936 人入警。1 人入伍到省警卫局，2 人升学，16 人签

约企业，33 人目前待就业。

三、2018 届毕业生就业率自查情况

我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对 2018 届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了

多次认真核查，确保就业率数据真实可靠，结果如下：

我校 2018 届 1018 名毕业生中，就业人数为 985 人，其中西

藏班毕业生就业 20 人，上海籍毕业生就业 1 人，省内毕业生就

业 964 人，就业率为 96.76%。入警 957 人，入伍 1 人，考录其

他国家机关 9 人，升学 2 人，签约企业 16 人，入警率 94.01%，

33 人待就业。

四、2018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主要措施及经验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分工

学校历来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，一直以来在省公安

厅、教育厅、人社厅的领导下，依据政策，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

的问题和困难。毕业生就业办公室具体负责毕业生就业工作指

导，按时完成各阶段的工作目标，广泛收集就业信息，落实学生

就业后的动态监测与信息反馈等任务。毕业生就业办公室负责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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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在校表现情况和政审考察表以供用人单位参考，根据用人单位

不同需求提供良好便捷的服务。学校教务处也不断加强对学生创

新创业指导。

（二）依据政策，做好就业工作

学校按照“依据政策、公开公正、择优推荐、双向选择”的

原则组织并实施毕业生就业工作。制定《浙江警察学院 2018 届

毕业生就业工作计划》和《毕业就业工作廉洁自律规定》，确保

毕业生就业各项工作公开公正、廉洁高效。本届毕业生因第一次

参加由公安部、人社部等 6 部委组织的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毕业生

统一招录考试，学校吃透政策精神，积极组织辅导，全面提供保

障，为最终名列全国公安院校前列打下扎实基础。毕业生就业办

公室加强就业宣传，利用就业工作网站、QQ 群、微信等网络平

台，做好就业政策、公务员考试信息、用人单位信息等宣传，帮

助毕业生认清就业形势和提高认识，力争使就业指导服务工作实

现“全程化、全员化、专业化、信息化”。

（三）以生为本，跟进后续服务

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本着“以学生为中心”的理念，以

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各项后续工作和服

务。组织全体毕业生做好毕业季相关教育工作，由学校党委领导

亲自给毕业生开展廉政教育和核心价值观教育，办好警院特色的

毕业典礼，开展毕业宣誓仪式等特殊毕业环节。有序办理好各项

离校手续，欢送毕业生奔赴工作岗位。毕业生就业办公室以高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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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的态度做好毕业生派遣报到证的打印、人事档案和组织关系

的转递、就业方案上报等，这些工作均为毕业生顺利就业打下了

扎实的基础。根据省教育厅的要求，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还

对 2018 届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多次认真地核查，确保相关

录用材料规范齐全，就业率数据真实可靠不做假。此外，学校还

根据教育评估院统一组织，做好对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跟踪调查

工作，三项调查率均居全省本科院校第一，并取得了积极评价。

五、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

一是 2018 年我校毕业生第一次参加由公安部、人社部等 6

部委组织的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毕业生统一招录考试，需要不断总

结积累经验；二是毕业生创业积极性不高，到目前为止没有毕业

生创业。

六、2019 届毕业生工作总体思路

我校 2019 届毕业生共有 1026 人，各项就业工作将继续在省

教育厅的指导下扎实有序开展。

（一）做好联考辅导和组织保障工作。根据《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部等六部门关于公安院校公安专业人才招录培养制度改

革的意见》（人社部发[2015]106 号）的精神，继续组织好 2019

届毕业生参加公安部联考和招录工作。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要做

好毕业生公务员考试的资格审核和报名工作，扎实做好公务员考

试考前辅导工作，尤其针对公安部联考工作，要在总结 2018 届

毕业生经验基础上，做好针对性培训辅导和服务保障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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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毕业生思想教育和警察职业道德教育。学校在毕

业生离校前进行专门的警察职业道德和岗前教育，进一步强化

“四个意识”，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“对党忠诚、服务人民、

执法公正、纪律严明”公安工作总要求。充分利用网络媒体，及

时掌握毕业生的思想动态，做好教育疏导工作，确保毕业生安心

学习，愉快毕业，文明离校。

（三）引导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。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

和相关毕业生大队应教育毕业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，引导学生树

立远大理想，服从组织安排，深入基层，扎根基层，到祖国最需

要的地方去工作。特别要加强对自主择业学生的就业指导，及时

为他们提供就业信息，并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精神，积极宣传发动，

配合上级主管部门做好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

伍相关工作。

浙江警察学院

2018 年 12月 26日


